《审批材料》填写注意事项及说明
一、注意事项

1.本表需在答辩前从研究生院网页下载，勿拷贝他人文档；
2.除导师评语、签名、日期、表决结果统计以外的信息，均需录入电脑后，用A4纸单面打印一式两份（建议暂勿装订，分册夹放即可）；不可更改表格格式及分页符设置；
3.表中信息务必准确、完整填写；封面及个人信息等，须与“研究生系统”中学籍信息完全一致；
4.攻读本学位前信息、答辩信息、学位论文信息等，须与“研究生系统”中提交答辩申请时填写的信息完全一致。
二、部分项目的填写说明
1.封面：
（1）学术型：

门类：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理学、工学、医学、管理学和艺术学等；

（2）专业学位：

学位类别（领域）：金融硕士、国际商务硕士、法律硕士、社会工作硕士、翻译硕士、体育硕士、新闻与传播硕士、建筑学硕士、城市规划硕士、会计硕士、工程管理硕士、公共管理硕士、风景园林硕士、工商管理硕士、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、艺术硕士、工程硕士等，其中，艺术硕士、工程硕士需注明领域，例如：艺术硕士（音乐）、工程硕士（电气工程）；
指导教师：不需填写职称；校外导师的署名以研究生院备案的为准，署名顺序为：校内导师在前，校外导师在后。
2.页脚需录入“申请人姓名”；
3.学习方式：在职人员填写“半脱产”；

4.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，填写以华南理工大学为署名单位、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：

成果名称：填写学术论文题目或专利名称等；

获得年月：填写卷期号或获批年月等；

成果出处：填写期刊名称或国家知识产权局等；

排名：填写第一、第二（导师第一）或第三等；
成果状态：填写已发表、已录用、已授权等；学术论文已被数据库收录时，应注明收录的数据库及收录号；数据库可填写的类型以“研究生系统”中提交学术成果页面提供的选项为准。
5.指导教师评语：电脑录入或手写均可；配备校外导师者，是否需要校外导师签名，由学院自行决定。

6.论文工作情况：

论文选题来源：填写对应的代码，在脚注下提供的选项中选择；
论文类型：填写对应的代码，在脚注中提供的选项中选择；

项目名称及代码：论文选题来源为16、90、99时，可填写“无”；

论文工作起止时间：填写开题报告通过的时间至答辩时间。

7.答辩委员会组成：

委员的所在单位：需写全称；

答辩时间：同组多人答辩时，可填写整场答辩的开始时间；

答辩地点：需精确至房间，同一答辩组的答辩地点应统一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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